提案單位切結書

　　本公司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參與經濟部中小及新創企業署115年度「中小企業網路大學校」計畫之「企業專區AI人才培育輔導計畫」，保證所提供之相關資料皆正確無誤，若資料有不實或偽造等情事，經主辦單位或執行單位查證屬實後，將立即停止各項輔導與活動資源，同時將自付輔導期間產生之相關費用。
　　在此保證本公司未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事項，若經查證有違反上述保證內容，將無條件退出輔導計畫且不予認定並追回款項。
(1) 於5年內執行政府計畫曾有重大違約紀錄。
(2) 有因執行政府計畫受停權處分，且其期間尚未屆滿情事。
(3) 於3年內有欠繳應納稅捐情事。
(4) 申請企業為銀行拒絕往來戶。
(5) 最近3年有違反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或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之相關規定且情節重大之情事，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
(6) 陸資企業(依經濟部商業發展署工商登記資料公示查詢服務之股權狀況或投資審議司之陸資來臺投資事業名錄為準)。
(7) 外國營利事業在臺設立之分公司。
(8) 公司狀態為停業或解散。
(9) 所提作業之執行場所未於我國管轄區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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